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91号提案的答复
赵经纬、段荣武、陈慧婷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举办我市农民运动会的提案”已收悉。经我局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为了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，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市体育工作认真贯彻“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”战略，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，全民健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。连续多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“全国全民健身活动优秀组织奖”，2017年被河南省体育局授予“河南省首批全民健身示范城市”，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“2017-2020年度全国全民健身先进单位”，2016-2020连续五年被河南省体育局授予“河南省全民健身先进单位”。

三门峡市运动会举办情况

市运会每四年举办一届，区划调整以来，三门峡市运动会已成功举办了8届，受疫情影响，三门峡市第九届运动会（第四届阳光运动会）延期举办，历届运动会均设青少年组、成年组、老年组3个组别，设有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网球、游泳、象棋、围棋、扑克双升、跳绳、武术、毽球、广场舞、第九套广播操、门球、太极拳（剑）、健身秧歌、健身气功、健身球操30余个竞赛大项。市运会设置群体性项目，让各级各类人群广泛参与，突出全民健身、全民健康。

二、举办综合性运动会的目的和意义

举办市运会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，实现全民健身、全民健康、全民参与、共享市运，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，让广大市民享受体育乐趣，充分展示我市人民的精神风貌，有力助推经济社会转型创新发展。

由于我市人口总量小，我们每年举办春节农民系列体育活动和全民健身节系列活动，基本上做到了月月有活动，常年不断线，加之市运会也涵盖了农民参加的项目，因此，目前我市暂不具备单独举办全市性农民运动会的条件。
感谢您对我市体育事业和体育局工作的关心和重视，今后市体育局将举办更多赛事活动，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，更好的为“健康三门峡”做贡献。

希望您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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